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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停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2020年2月6日�

各相关执收单位：�

　　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文件要求，现将我局停征部分行政事业

性收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2月5日起，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停征特种设备检验费。请各执收单位按照工信

部[2011]300号文件《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根据企业提供的最近一次纳税申报和

社保缴费记录等相关证明材料，进行认定后停征中小微企业特种设备检验费。�

　　二、停征上述行政事业性收费后，各执收单位依法履行职能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预算予以统筹

安排。�

　　三、各执收单位要严格执行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有关规定，对公布停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得

以任何理由拖延或者拒绝执行，不得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局相关部门将加强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

检查，对违反规定的，按照《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予以

处理。�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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